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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安全生产行政许可事项便企服务的通知》（通行审发〔2019〕9号）、《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》、《关于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》（通政规〔2021〕7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从源头上规范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安全条件和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颁发管理，加强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监管，规范烟花爆竹经营秩序，提高公共安全保障水平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制定本规划。
    一、指导思想
    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按照“统一规划、保障安全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”的原则，综合考虑所辖区镇人口规模和城市安全发展需要，逐步建立适应全区经济社会发展，形成合理、有序、规范、安全的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网络。
二、布点规划要求
1.严格实行总量控制。根据《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》“烟花爆竹经营单位的布点，应当遵循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、逐步减少的原则”的要求，合理确定各区镇的布点规划数（详见南通市海门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表）。在满足法定安全条件的基础上，优先考虑无违法行为记录、经营场所面积大、安全条件好和有烟花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；条件相近的，以系统抽签形式决定。
2.禁销区规划设置。南通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扩大市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的通告》确定海门区海门街道、滨江街道、三厂街道、三星镇、海永镇全境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。根据《南通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》第十二条“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内不得销售烟花爆竹。”的规定，将海门街道、滨江街道、三厂街道、三星镇、海永镇全境设为禁销区，停止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。
三、布点条件
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1.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应经过专门安全资格培训，并经考核合格后上岗。
2.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店（点）的设置和安全管理应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（AQ4128-2019）》的要求。
3.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，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。经营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，张贴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
4.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（零售）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。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，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。
5.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。
6.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，不得采购、储存和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，不得采购、储存和销售烟火药、黑火药、引火线。
7.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，或者在有效期内变更零售点名称、主要负责人、零售场所和许可范围的，应当重新申请取得零售许可证。
8.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应当在经营（办公）场所显著位置悬挂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正本。
9.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买卖、冒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。
    四、保障措施
本次修订布点规划是依法规范烟花爆竹经营条件和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颁发管理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，保障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的重要举措。
1.做好政策宣传。各区镇要做好宣传贯彻和政策解释，纠正经营户思想认识上的偏差，确立安全经营意识，切实改进和提升安全管理，确保烟花爆竹经营安全。
2.严格执行布点规划。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，是经营者申请许可的首要条件，凡不符合布点规划的许可申请一律不予受理，各区镇布点指标不得跨区域使用。
3.严格安全条件审查。依法依规做好许可证申请材料审核，严把安全条件各项要素审查关，对“下店上宅，前店后宅”、安全间距不足、安全管理混乱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，一律不予审批。
    4.加强监管执法。深入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项整治，依法撤销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零售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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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南通市海门区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布点规划
	序号
	区镇
	规划数
	备注

	1
	开发区
	0
	禁放区

	2
	三厂街道
	0
	禁放区

	3
	三星镇
	0
	禁放区

	4
	海永乡
	0
	禁放区

	5
	常乐镇
	28
	

	6
	悦来镇
	32
	

	7
	余东镇
	21
	

	8
	包场镇
	40
	

	9
	四甲镇
	25
	

	10
	临江镇
	18
	

	11
	正余镇
	20
	

	　
	合计
	184
	




